福建师范大学学生工作处
师大学工〔2019〕33号

关于开展2019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做好我校2019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工作，充分发挥学业奖学金的激励作用，根据《福建师范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实施暂行办法(修订)》（闽师研〔2017〕27号）精神，现将我校2019年研究生学业学金评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对象

学制年限内按时注册的2017、2018、2019级全日制研究生(含2016年录取的保返生)。

二、组织实施

（一）学院组织申报。各学院组织研究生申报，参评研究生认真填写《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审批表》（附件2，下称《申请审批表》）。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根据学校、学院相关规定，认真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和评审，确定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初审名单，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后，推荐名单和《申请审批表》在学院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10月30日前，各学院将《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获奖研究生初审名单表》（附件3）和《申请审批表》（一式两份）以纸质版形式报送。
（二）学校审核。校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对学院上报的初审名单进行审核，审核结果在全校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获奖名单，由学校统一发文公布。

（三）奖学金、证书发放。各学院到行政楼610室领取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证书和《福建师范大学校章使用申请表》，由学校办公室加盖学校公章后发放给获奖研究生本人。

三、注意事项

（一）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涉及面广、额度大，请各学院要高度重视，认真制定科学合理的评选细则，大力宣传，精心组织申报；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评审，宁缺毋滥。

（二）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名额实行动态管理，各学院可根据实际，在本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总额（附件1）内，动态调整各等次名额。具有学业奖学金参评资格的“少干计划”研究生至少可获评三等学业奖学金。
（三）未缴清学费，且不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或助学贷款有违约记录的研究生，不得申请本年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四）确因特殊困难无法缴清学费的，在申请前需提交由导师作为担保人签名的说明，说明需提交学院评审会议审核，审核通过经单位领导签名并盖单位公章后上交。经审批获评的，奖金将优先用于缴交学费、住宿费。

(五)未参加校规校纪考试或考试不及格的研究生不能参评本学年学业奖学金。

（六）请各学院务必认真审核参评研究生资格和成果等问题，因核实不力或成果不实等问题被学校核查出的，相应名额和金额由学校收回，不再递补。
（七）各学院要督促获奖研究生正确管理和使用好奖学金，发挥好学业奖学金的激励作用。

（八）学业奖学金的奖金将划入相关研究生建行卡。请相关研究生尽快办理银行卡，以免影响奖金发放。

联系人：卢老师    电话：22867422   。
附件：1.2019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金额分配表
2.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3.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获奖研究生初审名单表
学生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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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校领导。
监察处、研究生院、科技处、社科处、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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